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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的４．１和４．２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０７《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与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０７相

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球团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取消了电炉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限额指标类别名称由“限额限定值、限额准入值和限额先进值”修订为“限定值、准入值和先进

值”；

———电力当量值折算系数下的限定值和准入值改为强制性条款，并修订指标值；

———取消了电力等价值折算系数下的限定值和准入值，保留电力等价值折算系数下的先进值，并修

订指标值；

———明确了烧结矿和球团矿产量的取值要求；

———将“６节能管理与措施”的内容修订为“６节能措施”；

———提出了能源及主要耗能工质折算系数的取值原则，并修订相应的推荐值。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钢铁研究总院、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春霞、郦秀萍、周继程、黄导、王宝军、陈丽云、梁凯丽、马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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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限定值、准入

值和先进值的技术要求、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及节能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企业进行烧结工序、球团工序、高炉工序和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统计计算、

评价以及新建设备的能耗控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２７２３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Ｔ２１３６８—２００８　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ＧＢ２８６６２—２０１２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２７２３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狋犺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狆犲狉狌狀犻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狊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狊狊

报告期内，烧结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烧结矿，扣除回收的能源量后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

３．２

球团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狋犺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狆犲狉狌狀犻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狆犲犾犾犲狋犻狕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狊狊

报告期内，球团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球团矿，扣除回收的能源量后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

３．３

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狋犺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狆犲狉狌狀犻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犫犾犪狊狋犳狌狉狀犪犮犲狆狉狅犮犲狊狊

报告期内，高炉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生铁，扣除回收的能源量后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

３．４

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狋犺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狆犲狉狌狀犻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犅犗犉（犅犪狊犻犮犗狓狔犵犲狀

犉狌狉狀犪犮犲）狆狉狅犮犲狊狊

报告期内，转炉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粗钢，扣除回收的能源量后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４．１．１　现有钢铁企业生产过程中，烧结工序、球团工序、高炉工序和转炉工序的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应

符合表１的要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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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现有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工序名称
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ｋｇｃｅ／ｔ

烧结工序ａ ≤５５

球团工序 ≤３６

高炉工序 ≤４３５

转炉工序 ≤－１０

　　注１：特殊用途转炉如提钒转炉、脱磷转炉、不锈钢转炉等不按此考核。

注２：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当量值，即１ｋＷ·ｈ＝０．１２２９ｋｇｃｅ。

　　
ａ 烧结工序以配备烧结烟气脱硫装置且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ＧＢ２８６６２—２０１２的要求为基准。

４．１．２　暂未配备脱硫装置的烧结工序，其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指标减少２ｋｇｃｅ／ｔ，即５３ｋｇｃｅ／ｔ。

４．１．３　烧结原料中稀土矿、钒钛磁铁矿用量比例每增加１％，烧结工序能耗限定值在表１的基础上增

加０．１５ｋｇｃｅ／ｔ；高炉入炉原料中稀土矿、钒钛磁铁矿用量比例每增加１％，高炉工序能耗限定值在表１

的基础上增加０．３ｋｇｃｅ／ｔ。

４．２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４．２．１　钢铁企业新建或改扩建烧结机、球团生产设备、高炉和转炉时，其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应符

合表２的要求。

表２　新建和改扩建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工序名称
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ｋｇｃｅ／ｔ

烧结工序ａ ≤５０

球团工序 ≤２４

高炉工序 ≤３７０

转炉工序 ≤－２５

　　注１：特殊用途转炉如提钒转炉、脱磷转炉、不锈钢转炉等不按此考核。

注２：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当量值，即１ｋＷ·ｈ＝０．１２２９ｋｇｃｅ。

　　
ａ 烧结工序以配备烧结烟气脱硫装置且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ＧＢ２８６６２—２０１２的要求为基准。

４．２．２　烧结原料中稀土矿、钒钛磁铁矿用量比例每增加１％，烧结工序能耗准入值在表２的基础上增

加０．１５ｋｇｃｅ／ｔ；高炉入炉原料中稀土矿、钒钛磁铁矿用量比例每增加１％，高炉工序能耗准入值在表２

的基础上增加０．３ｋｇｃｅ／ｔ。

４．３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钢铁企业应通过节能技术改造和加强节能管理，力争使烧结工序、球团工序、高炉工序和转炉工序

单位产品能耗达到表３的先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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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工序名称
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ｋｇｃｅ／ｔ

烧结工序ａ ≤４５

球团工序 ≤１５

高炉工序 ≤３６１

转炉工序 ≤－３０

　　注１：特殊用途转炉如提钒转炉、脱磷转炉、不锈钢转炉等不按此考核。

注２：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当量值，即１ｋＷ·ｈ＝０．１２２９ｋｇｃｅ。

　　
ａ 烧结工序以配备烧结烟气脱硫装置且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ＧＢ２８６６２—２０１２的要求为基准。

４．４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主要能源回收量先进值

高炉炉顶余压发电量是指高炉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生铁回收利用炉顶余压所产生的电量。

烧结工序余热回收量是指烧结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烧结矿回收的余热蒸汽量折标准煤量。

转炉工序能源回收量是指转炉工序每生产一吨合格粗钢所回收的转炉煤气和余热蒸汽折标准煤量

之和。

钢铁企业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应配备先进的节能设备、优化工艺操作和加强节能管理，最大限度地

回收工序产生的二次能源，力争达到表４的先进值。

表４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主要能源回收量先进值

分类 能源回收量先进值

高炉工序炉顶余压发电量／（ｋＷ·ｈ／ｔ） ≥４２

烧结工序余热回收量／（ｋｇｃｅ／ｔ） ≥１０

转炉工序能源回收量／（ｋｇｃｅ／ｔ） ≥３５

４．５　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等价值条件下的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等价值条件下，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应符合表５要求。

表５　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等价值条件下的能耗先进值

工序
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ｋｇｃｅ／ｔ

烧结工序ａ ≤５２

球团工序 ≤２２

高炉工序 ≤３８８

转炉工序 ≤－１７

　　注１：特殊用途转炉如提钒转炉、脱磷转炉、不锈钢转炉等不按此考核。

注２：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２００６年电力联合会发布的火电机组发电煤耗０．３４２ｋｇｃｅ／（ｋＷ·ｈ）。

　　
ａ 烧结工序以配备烧结烟气脱硫装置且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ＧＢ２８６６２—２０１２的要求为基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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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５．１　能耗统计范围及能源折算系数取值原则

５．１．１　统计范围

５．１．１．１　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为生产系统（从熔剂、燃料破碎开始，经配料、原料运输、工艺过程混

料、烧结机、烧结矿破碎、筛分等到成品烧结矿皮带机离开烧结工序为止的各生产环节）和辅助生产系统

（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水处理、烧结除尘和脱硫等环保设施）消耗的能源量，扣除

工序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附属生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耗的能源量。

５．１．１．２　球团工序单位产品能耗为生产系统（经配料、原料运输、造球、焙烧、筛分等到成品球团矿皮带

机离开球团工序为止的各生产环节）和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环保

等）消耗的能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附属生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耗的能

源量。

５．１．１．３　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为生产系统（原燃料供给、鼓风、热风炉、煤粉干燥及喷吹、高炉本体、

渣铁处理等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机修、化验、计量、水处理及除尘等环保设

施）消耗的能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附属生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耗的能

源量。

５．１．１．４　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为从铁水进厂到转炉出合格钢水为止的生产系统（铁水预处理、转炉

本体、渣处理、钢包烘烤、煤气回收与处理系统等）和辅助生产系统（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和机修、化

验、计量、软水、环境除尘等设施）消耗的能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精炼、连铸（浇铸）、精整

的能耗及附属生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耗的能源量。

５．１．２　能源及主要耗能工质折算系数取值原则

５．１．２．１　能源折算系数取值原则

能源折算系数应以企业在报告期内实测的各种能源的热值为基准，转换为标准单位（ｋＪ或ｋｇｃｅ，其

中１ｋｇｃｅ＝７０００ｋｃａｌ＝２９３０７．６ｋＪ）。未实测的和没有实测条件的，参见附录Ａ中提供的各种能源折

算系数推荐值。

５．１．２．２　主要耗能工质的折算系数取值原则

５．１．２．２．１　实测耗能工质生产转换系统消耗的实物量。电力折算系数取当量值时，实物量以电力当量

值折算系数转换得到耗能工质当量值折算系数；电力折算系数取等价值时，实物量以电力等价值折算系

数转换得到耗能工质等价值折算系数。

５．１．２．２．２　未实测的和没有实测条件的，参见附录Ｂ中提供的主要耗能工质的折算系数推荐值。

５．２　计算方法

５．２．１　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

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按式（１）计算：

犈ＳＪ＝
犲ｓｊｚ－犲ｓｊｈ
犘ＳＪ

…………………………（１）

　　式中：

犈ＳＪ———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ｋｇｃｅ／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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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ｓｊｚ———烧结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量总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犲ｓｊｈ———烧结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犘ＳＪ———烧结工序合格烧结矿产量，单位为吨（ｔ），以烧结工序合格烧结矿的生产量计。

５．２．２　球团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

球团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应按式（２）计算：

犈ＱＴ＝
犲ｑｔｚ－犲ｑｔｈ
犘ＱＴ

…………………………（２）

　　式中：

犈ＱＴ———球团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ｋｇｃｅ／ｔ）；

犲ｑｔｚ ———球团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量总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犲ｑｔｈ ———球团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犘ＱＴ———球团工序合格球团矿产量，单位为吨（ｔ），以球团工序合格球团矿的生产量计。

５．２．３　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

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应按式（３）计算：

犈ＧＬ＝
犲ｇｌｚ－犲ｇｌｈ
犘ＧＬ

…………………………（３）

　　式中：

犈ＧＬ———高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ｋｇｃｅ／ｔ）；

犲ｇｌｚ ———高炉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量总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犲ｇｌｈ ———高炉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犘ＧＬ———高炉工序合格生铁产量，单位为吨（ｔ）。

５．２．４　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

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应按式（４）计算：

犈ＺＬ＝
犲ｚｌｚ－犲ｚｌｈ
犘ＺＬ

…………………………（４）

　　式中：

犈ＺＬ———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ｋｇｃｅ／ｔ）；

犲ｚｌｚ ———转炉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量总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犲ｚｌｈ ———转炉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

犘ＺＬ———转炉工序合格粗钢产量，单位为吨（ｔ）。

６　节能措施

６．１　管理节能措施

６．１．１　建立企业的能源管理体系，定期制订能源规划，定期实施能源诊断。

６．１．２　建立粗钢生产主要工序用能责任制，制定主要工序用能计划和工序能耗考核办法，定期进行

考核。

６．１．３　建立和健全主要工序用能统计制度，建立粗钢生产主要工序用能台账。

６．１．４　根据ＧＢ１７１６７、ＧＢ／Ｔ２１３６８—２００８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６．１．５　建立和完善能源折算系数的实测制度，对于大宗能源介质应定期测定，并建立台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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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６　建立和完善能源管理中心，提高能源管控水平。

６．２　技术节能措施

６．２．１　配备先进、实用的节能技术与装备，如烧结余热回收利用技术、高炉炉顶余压发电装置、转炉煤

气回收技术、转炉余热蒸汽回收技术、钢包蓄热式烘烤技术等，并实现与工艺技术和生产操作的协同优

化，充分回收利用主要工序的余热余能资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工序能源消耗。

６．２．２　关注节能前沿技术和节能技术新方法、新理论，如煤气资源化利用、能量流网络化运行理论和技

术等。

６．２．３　关注流程工艺技术界面间的动态衔接匹配技术，如炼铁炼钢界面的“铁水包多功能化”技术、炼

钢连铸界面的“钢包优化运行管理”技术等。

６．２．４　淘汰高能耗落后生产设备，采用节能产品和设备。

６．３　结构节能措施

６．３．１　调整和优化流程结构，如优化铁钢比、熟料比等工艺结构，降低能源消耗。

６．３．２　优化工艺结构，优化用能工艺，减少加热道次，加强过程保温措施，如运送铁水保温、提高铸坯热

送热装比例等，减少过程能源消耗。

６．３．３　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煤气放散，降低能源成本。

６．３．４　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相同能源消耗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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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各种能源折算系数推荐值

能源名称 国际单位制下的折算系数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２０９３４ｋＪ／ｋｇ ０．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干洗精煤
２９７２７ｋＪ／ｋｇ

（灰分１０％）

１．０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灰分１０％）

无烟煤 ２５１２０ｋＪ／ｋｇ ０．８５７１ｋｇｃｅ／ｋｇ

动力煤 ２０９３４ｋＪ／ｋｇ ０．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焦炭（干全焦）
２８４６９ｋＪ／ｋｇ

（灰分１３．５％）

０．９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灰分１３．５％）

焦粉 ２８４６９ｋＪ／ｋｇ ０．９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沥青 ３９０００ｋＪ／ｋｇ １．３３０７ｋｇｃｅ／ｋｇ

燃料油 ４１８６９ｋＪ／ｋｇ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汽油 ４３１２３ｋＪ／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煤油 ４３１２３ｋＪ／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柴油 ４２７０４ｋＪ／ｋｇ １．４５７１ｋｇｃｅ／ｋｇ

液化石油气 ５０２４２ｋＪ／ｋｇ １．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粗苯 ４１８６９ｋＪ／ｋｇ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焦油 ３３４９６ｋＪ／ｋｇ １．１４２９ｋｇｃｅ／ｋｇ

重油 ４１８６９ｋＪ／ｋｇ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天然气 ３５５８８ｋＪ／ｍ３ １．２１４３ｋｇｃｅ／ｍ
３

焦炉煤气 １６７４６ｋＪ／ｍ３ ０．５７１４ｋｇｃｅ／ｍ
３

高炉煤气 ３１３９ｋＪ／ｍ３ ０．１０７１ｋｇｃｅ／ｍ
３

转炉煤气 ７３２７ｋＪ／ｍ３ ０．２５００ｋｇｃｅ／ｍ
３

重油催化裂解气 ３７６９ｋＪ／ｍ３ ０．１２８６ｋｇｃｅ／ｍ
３

蒸汽（中压） ３０４２ｋＪ／ｋｇ ０．１０３８ｋｇｃｅ／ｋｇ

蒸汽（低压） ２８６６ｋＪ／ｋｇ ０．０９７８ｋｇｃｅ／ｋｇ

电力（等价ａ） １００２３ｋＪ／（ｋＷ·ｈ） ０．３４２０ｋｇｃｅ／（ｋＷ·ｈ）

电力（当量） ３６０２ｋＪ／（ｋＷ·ｈ） ０．１２２９ｋｇｃｅ／（ｋＷ·ｈ）

　　注１：ｋｇｃｅ与ｋＪ的转换系数为２９３０７．６，即１ｋｇｃｅ＝２９３０７．６ｋＪ。

注２：洗精煤或焦炭灰分每增加１％，热值相应减少３３４ｋＪ／ｋｇ。

　　
ａ 电力等价值折算系数为２００６年电力联合会发布的火电机组发电煤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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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主要耗能工质折算系数推荐值

耗能工质名称

电力折算系数取当量值 电力折算系数取等价值

国际单位制下的

折算系数
折标准煤系数

国际单位制下的

折算系数
折标准煤系数

新水 １２１３ｋＪ／ｋｇ ０．０４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３３７３ｋＪ／ｋｇ ０．１１５１ｋｇｃｅ／ｋｇ

工业水 １３９２ｋＪ／ｋｇ ０．０４７５ｋｇｃｅ／ｋｇ ３８７４ｋＪ／ｋｇ ０．１３２２ｋｇｃｅ／ｋｇ

软水 ５５３９ｋＪ／ｋｇ ０．１８９０ｋｇｃｅ／ｋｇ １５４１３ｋＪ／ｋｇ ０．５２５９ｋｇｃｅ／ｋｇ

压缩空气 ４４５ｋＪ／ｍ３ ０．０１５２ｋｇｃｅ／ｍ
３ １２４０ｋＪ／ｍ３ ０．０４２３ｋｇｃｅ／ｍ

３

氧气 ２３５０ｋＪ／ｍ３ ０．０８０２ｋｇｃｅ／ｍ
３ ６５３９ｋＪ／ｍ３ ０．２２３１ｋｇｃｅ／ｍ

３

氮气 ４９５ｋＪ／ｍ３ ０．０１６９ｋｇｃｅ／ｍ
３ １３７７ｋＪ／ｍ３ ０．０４７０ｋｇｃｅ／ｍ

３

氩气 ４９５ｋＪ／ｍ３ ０．８８７２ｋｇｃｅ／ｍ
３ １３７７ｋＪ／ｍ３ ２．４６９０ｋｇｃｅ／ｍ

３

氢气 ２６００２ｋＪ／ｍ３ ０．３５１４ｋｇｃｅ／ｍ
３ ７２３６０ｋＪ／ｍ３ ０．９７７８ｋｇｃｅ／ｍ

３

鼓风 １０２９９ｋＪ／ｍ３ ０．００８８ｋｇｃｅ／ｍ
３ ２８６５７ｋＪ／ｍ３ ０．０２４６ｋｇｃｅ／ｍ

３

　　注：ｋｇｃｅ与ｋＪ的转换系数为２９３０７．６，即１ｋｇｃｅ＝２９３０７．６ｋ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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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犅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３《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国家标准第１号修改单

本修改单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批准，自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起实施。

将ＧＢ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３中附录Ｂ修改为：

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主要耗能工质折算系数推荐值

耗能工质名称

电力折算系数取当量值 电力折算系数取等价值

国际单位制下的

折算系数
折标准煤系数

国际单位制下的

折算系数
折标准煤系数

新水 １２１３ｋＪ／ｔ ０．０４１４ｋｇｃｅ／ｔ ３３７３ｋＪ／ｔ ０．１１５１ｋｇｃｅ／ｔ

工业水 １３９２ｋＪ／ｔ ０．０４７５ｋｇｃｅ／ｔ ３８７４ｋＪ／ｔ ０．１３２２ｋｇｃｅ／ｔ

软水 ５５３９ｋＪ／ｔ ０．１８９０ｋｇｃｅ／ｔ １５４１３ｋＪ／ｔ ０．５２５９ｋｇｃｅ／ｔ

压缩空气 ４４５ｋＪ／ｍ３ ０．０１５２ｋｇｃｅ／ｍ
３ １２４０ｋＪ／ｍ３ ０．０４２３ｋｇｃｅ／ｍ

３

氧气 ２３５０ｋＪ／ｍ３ ０．０８０２ｋｇｃｅ／ｍ
３ ６５３９ｋＪ／ｍ３ ０．２２３１ｋｇｃｅ／ｍ

３

氮气 ４９５ｋＪ／ｍ３ ０．０１６９ｋｇｃｅ／ｍ
３ １３７７ｋＪ／ｍ３ ０．０４７０ｋｇｃｅ／ｍ

３

氩气 ２６００２ｋＪ／ｍ３ ０．８８７２ｋｇｃｅ／ｍ
３ ７２３６０ｋＪ／ｍ３ ２．４６９０ｋｇｃｅ／ｍ

３

氢气 １０２９９ｋＪ／ｍ３ ０．３５１４ｋｇｃｅ／ｍ
３ ２８６５７ｋＪ／ｍ３ ０．９７７８ｋｇｃｅ／ｍ

３

鼓风 ２５８ｋＪ／ｍ３ ０．００８８ｋｇｃｅ／ｍ
３ ７２１ｋＪ／ｍ３ ０．０２４６ｋｇｃｅ／ｍ

３

　　注：ｋｇｃｅ与ｋＪ的转换系数为２９３０７．６，即１ｋｇｃｅ＝２９３０７．６ｋ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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